关于征集我省海洋与渔业专家库专家信息的函
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提高我省海洋与渔业领域科技管理工作水平，强化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充分发挥专家库在我省海洋与渔业领域科技管理和决策中的重要参谋作用。我局拟对省海洋与渔业领域专家库信息进行更新、补充，现对专家信息进行公开征集，请各有关单位和专家给予大力支持。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家入库条件
专家库主要由省社会科学院、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广东省内企事业单位中具有较强专业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员组成。专家分为技术专家、管理类专家。
（一）申请入库专家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热爱科技咨询工作，坚持原则，作风正派，认真负责，廉洁奉公，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
2．熟悉相关领域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及国内外发展动态，熟悉相关行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动向，熟悉科技和经济发展情况及相关政策；
3．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工作规则，了解海洋与渔业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
4．身体健康，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0周岁（两院院士、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科适当放宽年龄）；
5．所从事工作与以下学科相关。学科包括：海洋科学、海洋工程、渔业相关的农林学科、经济、财会等相关领域。
（二）各类入库专家还应具备以下资格条件之一：
1．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技术类专家。
    从事相关领域研究工作满8年以上，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硕士及以上学位，曾主持省部级科研课题。
2．企业技术类专家。
    从事相关领域研究满8年以上，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硕士及以上学位，曾主持或作为主要承担人员（课题组前3名）参与省部级科研课题；或从事相关领域研究工作满20年的中级以上技术人员。
3．管理类专家。
（1）从事科技管理、政策研究和调研、决策咨询工作5年以上且具有副处级以上的管理干部，或具有副高以上职称且具有科技管理经验的专家；
（2）从事软科学研究的专家须曾主持省部级及以上软课题（含海洋渔业领域及科技政策法规类）研究项目；
4．科技财务管理类专家。
（1）在财务及相关领域（如经济、金融、税收、资产管理等）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5年以上工作经验）；
（2）注册会计师或具有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经济专业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三）专家优先入库条件
1．两院院士；
2．博士生导师；
3．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或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
4．国家863、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重点科技专项评审小组组长、重大工程项目首席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
5．入选省级引进创新科研团队或领军人才；
6．国家科技奖励获得者，以及省级科技奖二等奖以上排名在前3名的获得者。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入选专家库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2．受过刑事处罚的；
3．被开除公职或者被永久性取消专业资格的；
4．其他影响其履行专家职责的制约条件。
三、推荐人数及材料报送
（一）符合条件人数不限；
（二）单位推荐函1份（加盖公章）；
（三）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专家库导入表1份。
推荐材料请于10月30日前报省海洋与渔业局科技与交流合作处，并将填写好后的“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专家库导入表”发至指定电子邮箱，我局按要求对推荐材料进行审核，符合条件列入我局海洋与渔业专家数据库。
    请3月份已经入库的专家，按照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专家库导入表重新填写。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专家库导入表请到邮箱下载：邮箱用户名：khckjzx@163.com；邮箱密码：khc123456。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 陈海丽            电话：020-84109257 
         李云伟                  020-84109266    
         陈晓瑛                  020-84109261
电子邮箱：khcsjbs@163.com
传真电话：020-84109265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南村路10号省海洋与渔业局科技与交  
      流合作处608室
邮编：510222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
                              二〇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